付款通知书

致：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
根据贵公司与我公司签署的《资产评估合同》（合同编号：昆仑信（其他）字第[1439]号），请贵公司将评估费支付至如下账户：

[bookmark: _GoBack]户    名：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纳税人识别号：91110106722616974K
开 户 行：交通银行北京中轴路支行
开户账号：110060739012015026873
行    号：交739
地    址：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16号楼2层2门配套公建01
电    话：82253558



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2021年1月25日

